
股票代码：000599        股票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2021-046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青岛国信金融为统一管理投资业务，将其通过“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国信

金控 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本公司 16,330,000 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

本比例 2%）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予青岛国信金融。 

2、本次权益变动后，青岛国信金融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未

发生变化。 

 

一、投资者基本情况 

1、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国信金融”）控股股东为青岛国

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国信金控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青岛国信金融与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财富”）于2014

年10月24日签署《管理合同》，该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人为招商财富，资产托

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青岛国信金融为该资产管理计划的B类份

额持有人。该资产管理计划主要投资于青岛国信金融建议的A股上市公司的定向增

发的股票。 

青岛国信金融于2014年通过招商财富管理的“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国信金控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招商财富-国信金控”）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

的A股股票。截至本次权益变动前，招商财富-国信金控持股数量为29,834,797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3.65%。 

3、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资本”）为青岛国信金融控股子



公司。截至本次权益变动前，国信资本持有公司3.54%的股份。 

4、关于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说明 

青岛国信金融通过“招商财富-国信金控”持有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国信

资本为青岛国信金融的控股子公司。所以青岛国信金融与“招商财富-国信金控”、

国信资本构成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1年9月22日，公司收到青岛国信金融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的通知》，青

岛国信金融将其通过招商财富管理的“招商财富-国信金控”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6,330,000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2%）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予青岛国信金融。 

1、转让基本情况 

转让方式 转让时间 转让数量（股） 约占总股本比例 

大宗交易 2021年9月17日 16,330,000 2% 

2、本次转让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 

主体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转让后持有股份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招商财富-

国信金控 

无限售 

条件股份 

29,834,797 3.65% 13,504,797 1.65% 

青岛 

国信金融 
16,330,000 2.00% 32,660,000 4.00% 

国信资本 28,944,104 3.54% 28,944,104 3.54% 

合计 75,108,901 9.20% 75,108,901 9.20% 

3、本次权益变动后，青岛国信金融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未

发生变化。 

二、承诺及履行情况 

2014年本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时，招商财富作出如下承诺： 

“1、同意自青岛双星本次发行结束之日（指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次认购的股份，并委托青岛双星董事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对本公司上述认购股份办理锁定手续，以保证本公司持

有的上述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2、本公司保证在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承诺时，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



失。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本公司将授权登记结算公司将卖出资金划入上市公

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3、本公司声明：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股东已严格履行了在本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中作出的相关承诺。 

三、未来权益变动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青岛国信金融通过“招商财富-国信金控”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数量为13,504,797（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65%）。青岛国信金融计划在未

来6个月内将其通过“招商财富-国信金控”持有的剩余1.65%股份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全部转让予青岛国信金融，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1、本次转让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青岛国信金融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转让期间及本次转让完成后六个月

内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我公司股份。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9月 23 日  


